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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前瞻基礎建設前瞻基礎建設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城鄉建設城鄉建設城鄉建設之之之之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財務計畫財務計畫財務計畫財務計畫    
一. 計畫目標 

(一) 加速推動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提升工作，預計完成約 1,023 棟公有危險

建築補強或重建，落實震災預防整備。 

(二) 經補強或重建後之公有建築物，可擴充為地方長照關懷、托幼、數位學

習及集會據點，提供多元服務功能。 

二. 計畫經費 

(一) 本計畫期程：106 年 9 月 1 日至 110 年 8 月 31 日止，共計 4 年，分年分

期完成公有危險建築物耐震評估、補強（含增、改、修建）、拆除重建工

作。 

(二) 計畫經費來源：預算總經費為 145.01 億元，其中包含中央自辦部分計

60.38 億元，由公務預算支應；中央補助地方辦理部分計 74.45 億元，由

特別預算支應，地方政府自籌款約 10.18 億元。 

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補強（含增、改、修建）、拆除重建經費需求表 

計畫項目 經費來源 

概估經費(千元) 

第一期 
106.9-107.12 

第二期 
108.1-108.12 

第三期 
109.1-110.8 

合計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

機關所轄

公有建築

物 

公務預算

（A） 
94,307 1,385,235 789,255 2,215,991 0 

6,038,000 

(含未分配款

1,553,212) 

直轄市、

縣（市）

政府所轄

公有建築

物 

特別預算

（B） 
190,000 1,439,954 1,886,900 3,928,500 0 7,445,354 

地方預算

（C） 
(概估自籌款) 

27,000 206,000 255,000 530,000 0 1,018,000 

小計（D）=

（B）+（C） 
217,000 1,636,954 2,141,900 4,458,500 0 8,463,354 

合計（A）+（D） 

311,307 3,031,189 2,931,155 6,674,491 0 

14,501,354 

3,342,496 2,931,155 6,674,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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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務性質 

    本計畫旨在改善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不足問題，以確保公有建築物使用者

安全、降低天災發生時之影響，期能儘速回復政府效能，且因公有建築補強及

拆除重建後仍將為公共服務用途，而無自償性或收益之可能，故較難促進民間

參與，而原則仍需以政府編列預算方式辦理。 

四. 預期效果 

(一) 直接效益 

    透過特別預算及擴大公務預算編列之挹注，預計完成 429 棟公有建築

物耐震詳細評估、955 棟公有建築物補強工程、68 棟公有建築物拆除重建

工程，有效提升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降低天災發生時政府之受創影響，

亦可保障建築內人員生命安全。且透過平時耐震補強或重建手段強化結構

安全，可降低政府因公有建築物損壞或倒塌，須於震後極短期內籌措經費

進行復建之龐大財務壓力。 

(二) 社會效益 

    提升公有建築物之耐震能力，可確保地震災害發生後，持續發揮公有

建築物之機能（如災害應變指揮中心、救災機關、避難收容場所、醫療機

構、維生廠站、社福機構、交通場站等），以救濟大眾，減輕地震災害損

失，降低災後復建民間動員投入救災之人力、物資及財務成本及復建期間

產業停頓減少營業利潤等社會成本。此外，進行補強或重建時併同改善公

有廳舍之服務環境及功能，將能提供民眾完善及多元之服務。 

(三) 間接效益 

    藉由全面推動公有建築物之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重建工作，可促進國

內此方面技術之發展，專業人才之養成。另參考教育部「公立國中小校舍

耐震能力及設施設備改善計畫（106-108 年度）」所載，補強工程每件約為

150 人次、拆除重建工程約為 600 人次之勞工執行施工作業，預計可增加

本國勞工 16 萬人次以上就業機會，有助擴大內需降低失業率並促進國內營

造業及建築業之產業發展，提高國民生產毛額。 

    

 


